
（五）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投资单位有关负责人员、境外企业

中方法定代表以及其他外派人员因失职或者违法行为

而导致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主管财政机关可建议其

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第二十九条  投资单位对主管财政机关的处罚不

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

诉。

第三十条  对坚持国家财政经济政策、严格执行

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主管财政机关可根据具体情况

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三十一条  主管财政机关有权对投资单位执行

本办法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主管财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监督境外投资的财务管

理工作中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主管财政机关

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发布以前的有关境外投资财

务管理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三条  投资单位应当在本办法发布后 3 个

月内，向主管财政机关补报本办法发布前已办理的

《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1996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1996 年 1 月 30 日  财政部财农字22 号发布）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使用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是中央财政安排

的水利事业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单位不得挤占、

挪用。

第三条  使用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的水土保持

部门和单位，必须执行本暂行办法。

二、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的使用范围

第四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是用于水利部及

其直属事业单位开展水土保持事业的专项事业经费。

第五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的使用范围是水

利部及其直属事业单位进行水土保持预防监督、综合

治理开发示范、技术推广专项业务的费用支出和水利

部直属水保事业单位的人员机构费用支出。包括：

1 .示范推广工程项目和专项试点（含工程措施、

生物措施和农业耕作措施）的前期费、建设费、器

材、材料购置费、运输费、技工费、运行管理（管

护）费等的补助。

2.水土保持预防和监督执法示范的部分启动经

费，包括执法标志、仪器和设备购置等开办费。

3 .中央级水土保持部门为示范推广所需的宣传、

规划、培训、科技推广普及以及工作检查、会议、资

料收集所必需的费用。

4 .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的水利部直属事业单位的

人员机构费用。

第六条  凡不属上述开支范围内的费用，均不得

在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中列支。

三、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使用计划

（预算）的申报和审批

第七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使用计划的编制

要遵循“统筹安排，保证重点”的原则，确保重点项

目的正常进行和重大科研成果的及时推广。

第八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中的专项业务经

费使用计划的编报内容包括项目可行性论证、实施计

划、总费用及下年度经费预算等，编报时必须有详细

的文字说明和年度计划表。人员机构经费预算的编报

内容包括人员机构情况、事业发展状况、下年度工作

任务及经费预算等。

第九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使用计划的编报

按由下而上的办法进行，由各使用水土保持事业费的

事业单位根据工作具体情况、有关定额和经费标准编

报、汇总，于每年 10 月底前上报水利部。

第十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使用计划按事业

财务级次，实行下管一级的审批办法。

第十一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预算由财政部

根据水利部所报年度水土保持事业费预算建议数，连

同当年中央级水利事业费批复下达给水利部。

四、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的管理

第十二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中用于专项业

务支出的部分应实行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办法的制定

和组织实施由水利部财务司、水土保持司负责。制定

的项目管理办法要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三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的使用要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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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财务部门的统一管理，不得切块分割。财务部

门对水土保持事业费的使用有管理、监督的责任。

第十四条  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可以跨年度使

用，任何单位不得以拨作支，以领代报。

第十五条  实施按项目管理的中央级水土保持事

业费，在确保完成年度水土保持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实

行预算包干。

第十六条  建立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使用情况

反馈制度。使用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的各单位要切

实加强对经费的管理，按上级要求及时报送有关中央

级水土保持事业费使用情况材料和总结，每年元月份

将上年度项目进展、财务决算和总结等材料上报水利

部，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

水利部每年要向财政部报送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

费使用情况的总结。

第十七条  用中央级水土保持事业费购置的器

材、料物均属国有资产，要加强管理、登记造册，建

立严格的领用、退库责任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五、附 则

第十八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前

有关规定同时废止。本暂行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资金管理办法

（1996 年 4 月 4 日  财政部  农业部  林业部

水利部财农字 51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资金

（以下称“引进资金”）的管理，保证引进工作顺利进

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引进资金是国家用于引进 1 000 项农业

科学技术及其在国内消化、吸收的专项资金，包括引

进经费和配套经费。

第三条  引进资金是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实行预

算管理。当年结余的引进资金可以跨年度滚动使用。

第二章  财 务 管 理

第四条  引进经费是国家用于引进 1 000 项国际

先进农业技术、品种资源、必需的小型样机（设备）

及国外培训等支出的经费。

国内配套经费是用于国际先进农业技术在国内消

化、吸收等方面支出的经费，包括引进动植物品种资

源的检疫、鉴定、试种、扩繁；引进农业技术的国内

示范、培训、推广；必要的国外考察；其它不可预见

的开支。

第五条  引进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安排。国内配

套经费按照财权、事权划分原则，中央单位承担的项

目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单位承担的项目由地方财政

承担。

第六条  财政部每年按照引进计划的进度，将引

进经费分期分批拨付给农、林、水各部。农、林、水

各部按照引进技术办公室批准的合同拨付引进经费。

中央项目的配套经费原则上采用分期拨付方式，由中

央财政根据项目分别拨给农、林、水各部，再由各部

拨到具体项目上。

第七条  地方项目配套经费的安排以及拨付办法

由地方财政部门会同农、林、水各部门共同商定，并

报财政部备案。

第三章  出国考察、培训经费的使用管理

第八条  出国考察培训经费主要用于引进国外先

进农业技术所需的必要考察和培训开支。

第九条  出国考察的经费来源是配套经费，培训

经费的来源是引进经费。中央项目出国考察由中央配

套经费开支，地方项目出国考察由地方配套经费开

支。

第十条  中央项目出国考察、培训经费的拨付：

各出国团（组）需向农、林、水三部财务司填报“引

进千项农业技术出国费用预算及申请表” （附 1），

农、林、水三部财务司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审批后拨

付。出国考察、培训团（组）必须于考察、培训结束

后 5 天内填报“引进千项农业技术国外费用报销表”

（附 2），分别向主管部财务司报账。

第十一条  地方项目出国考察经费的拨付比照上

述办法办理。

第四章  预决算管理

第十二条  项目执行单位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

向各主管部报送上年度引进项目执行情况及引进资金

决算（附 3）。

农、林、水各部于每年 2 月 28 日前向财政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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